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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验证。 

2015年6月，本公司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322,930,363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

转增3股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转增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41,980.9471万元。本次增加注

册资本业经佛山市顺德区广德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广德会验字【2015】N035号验资报告

验证。 

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回购股票数量为1,557,400股，回购赠与员工持股计划股

票978,757股，剩余的578,643股于2016年4月25日注销完毕。本次减少注册资本业经大华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大华验字【2016】000300号验资报告验证。 

2021年1月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核准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3337号）核准，公司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

通股（A股）62,884,624股，每股面值1元，发行价格为每股7.35元，增加股本人民币

6,288.4624万元。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,211.5452万元。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业经信永中

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合伙）XYZH/2021GZAA20008号验资报告验证。 

本公司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，经营范围主要为：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：纺织、印染、

造纸助剂、印刷助剂、涂料，聚氨酯涂层剂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

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，批发和零售贸易，

投资实业，房地产开发经营。 

本集团主要产品为纺织化学品、皮革化学品及塔拉产品、石油精细化学品等。 

二、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

本集团 2021 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27 家。与上年相比，本年因注销或处

置减少 2家子公司。 

详见本附注“七、合并范围的变化”及本附注“八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”相关内容。 

三、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

（一） 编制基础 

本集团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，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，按照财政部颁布的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并基于本附注“四、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”所述会计政策和会

计估计编制。 

（二） 持续经营 

本集团有近期获利经营的历史且有财务资源支持，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

的。 

四、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

（一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

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本集团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